
一周打假

保健品店出售假药

近日，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公安局生态

环境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在与市场监督

管理局开展药品联合检查行动中发现， 某

保健品店疑似非法销售假冒药品， 民警立

即展开调查， 并将涉案药品送检。 经锡林

郭勒盟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 该保健品店

销售的“精品伟哥” “虫草强肾王” “黄

金玛卡MACA” 等药品为假药。

经查， 该店经营者周某针对特殊群体

需求， 于 2022 年下半年从他人手中购买

了 13 种夸大药品功能主治范围、 虚构名

贵中草药配方的药品， 放在店内进行销

售， 从中攫取暴利。 民警在该保健品店将

嫌疑人周某抓获， 现场查获无进销货凭证

及证明文件的假冒药品 168 盒， 涉案价值

10000 余元。

目前， 周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食杂店销售假冒洋酒

近日，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市场监管

局查处一销售假冒品牌洋酒的食杂店， 查

扣假冒品牌洋酒 9 瓶， 罚款 29160 元。

张先生在同安凤南农场一食杂店花

3240 元购买了两瓶某品牌洋酒。 回到家

后， 张先生仔细检查了该酒， 怀疑是假冒

产品， 于是打电话向同安区市场监管局举

报。 执法人员赶到现场， 要求经营者提供

该酒的进货票据等来源材料， 经营者均无

法提供。 经营者表示， 这些洋酒是从上门

推销的推销员处购入的， 没办法提供进货

单据， 对产品是否属于假冒产品也不知

情， 目前已无法与推销员取得联系。

经鉴定， 这些洋酒系属假冒注册商

标、 厂名及厂地的商品。 因该食杂店经营

者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 根据 《商标

法》 相关规定， 同安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

经营者作出 29160 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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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应该有必要的底线

最近一段时间 ，

网络上不时会出现一

些令人惊悚的恶性事

件， 有恶意杀人藏尸

的， 有多人自杀的， 有校园霸凌的……此

外， 诸如当街血腥斗殴、 表演人员意外摔

死等视频也非常冲击观者的眼球。 这些事

件通过网络传播不断放大， 各种直观的视

频 、 细节的描写 ， 不仅让 “围观 ” 者不

适， 更会让当事人及家属在悲痛时期精神

上雪上加霜。

过去的新闻传播过程中， 有着不少伦

理方面的限制和 “禁区”， 既为了保护当

事人的隐私权， 也防止出现类似的模仿效

应。 前者不仅涉及伦理方面的底线， 相关

权益还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因此新闻媒介

在传播时要慎之又慎； 而后者则是一种社

会责任 ， 作为媒介 ， 要有一种善意的导

向， 而不是仅仅为了追求所谓的 “眼球效

应”， 就大肆宣扬此类 “恶性” 事件中的

细节， 引发公众不必要的负面情绪和模仿

行为。

然而， 如今的互联网传播却常常无视

这些界限， 以流量为第一标准， 忽视了传

播中的伦理底线。 于是， 当事人及其家庭

成员的各种详细情况， 甚至照片、 视频在

未经任何处理的情况下， 就直接呈现在公

众眼前。 如此作为， 对相关人士的影响之

大可想而之， 再加上网络霸凌频频出现、

“键盘侠” 的无操守操作， “社会性死亡”

的阴影迅速笼罩在这些人的头上， 于法于

理都不合适。

因此， 相关部门以及网络平台必须加

大监管力度， 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对

违法违规者予以惩处， 让传播重新回归底

线之上。 金勇

讯简
上海对口支援凉山州

重大传染病防治攻坚行动

□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4 月 14 日至 16 日， 上海对口技

术支援凉山州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治攻坚第

二阶段行动协调会在本市举行。 4 月 14 日下

午， 上海对口技术支援凉山州艾滋病等重大传

染病防治攻坚第二阶段行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在徐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行， 来自上海及

四川省凉山州布拖、 普格两县的传染病防治专

业人员进行了交流。 会上， 上海的疾病预防、

妇幼保健等专业机构与当地签订了对口支援第

二阶段工作协议， 助力攻坚行动。

布拖县、 普格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彝族聚

居的高寒山区， 艾滋病、 结核病等传染病疫情

形势严峻复杂。 2021 年， 上海启动对口支援

凉山州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治攻坚第二阶段

行动 （2021-2025 年）， 对凉山州布拖县和普

格县开展艾滋病、 结核、 梅毒和丙型肝炎等重

大传染病防治攻坚行动。 市卫生健康委整合本

市专业机构力量， 选派精兵强将组建对口技术

支援驻点工作队。

行动实施以来， 上海驻点工作队精准帮

扶， 加强技术支持， 协助制定县级艾滋病等重

大传染病攻坚实施方案， 筑牢重大传染病防治

网络体系。 同时， 通过优化两县妇计中心妇幼

保健服务流程， 完善妇幼全生命周期医疗保健

服务。 为促进当地防治人才队伍建设， 通过

“一对一” 带教方式， 与当地签订“传帮带”

协议， 提升两县传染病防治人员的专业能力。

2021 年至今， 本市先后组织 60 余名专家为两

县疾控、 妇幼和临床专业人员开展了 22 期远

程培训， 近 700 名相关专业人员参加培训。

闵行警方

护航半程马拉松赛事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4 月 15 日上午 9 点， 随着发令

枪响， 2023 上海马桥半程马拉松赛正式开跑。

为保障此次马拉松赛事安全顺利举行， 闵行警

方制定了详细的安保方案， 全程为赛事保驾护

航。

据了解， 本次比赛设半程马拉松、 5 公里

健康跑 2 项， 参赛选手将从旗忠网球场出发，

沿元江路、 曙光路、 中青路、 昆阳北路的路线

折返回出发点， 赛程总长 21.0975 公里。 为确

保赛事安全、 有序进行， 闵行警方投入足额警

辅力量全程“护跑”。

交警部门对赛道路段开展道路清障， 并按

照方案启动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加强车辆管理

和疏导，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在整个赛事

进行期间， 交警还将进行“视频 + 实兵” 巡

控， 实时掌握赛道周边交通情况。 赛道途径所

有路口的警辅力量已全部就位， 并开始实施临

时交通管制， 禁止无关车辆、 人员挤占道路和

穿越跑步队伍， 并对围观群众进行解释、 劝说

工作， 进一步确保赛段内和赛道周边集中观赛

点与路口的秩序平稳有序。

为确保赛事安全， 在赛事期间， 禁止未经

报备的无人机在比赛沿线飞行， 闵行警方专门

配备了监测和反制设备， 监测到“黑飞” 无人

机， 民警将第一时间定位击落， 彻底杜绝无人

机“黑飞” 情况。

◆处理过程及结果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商家应当明码标价， 保障消费者的

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就消费者康小姐的遭遇而言， 双方的

争议在于商家有无事先告知相关收费标准。

如若商家未告知相关收费标准的， 则构成违

法， 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金玮律师

表示， 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第

一款的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

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第九条的规定， 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

者服务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 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

者服务方式， 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

一种商品、 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

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

同时， 金玮律师也指出， 《价格法》 明

确规定， 经营者销售、 收购商品和提供服

务， 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

标价， 注明商品的品名、 产地、 规格、 等

级、 计价单位、 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 收费

标准等有关情况。 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

价出售商品， 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

用。 如若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 由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

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接

受餐饮服务时， 应注意了解相关收费标准，

如果发现商家有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 消费

者有权拒绝支付额外的不合理款项费用， 并

可以向行政主管部门举报， 由行政主管部门

介入调查并作出处理。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康小姐

投诉时间： 2023 年 3 月

“菜单上明明标着价格， 结账时却为何

多了十几元？” 康小姐在某五星级酒店的餐

厅内就餐， 买单的时候发现多出一笔 17.5

元的费用， 她仔细查看小票， 才发现被收取

了 10%的服务费和 6%的增值税。

康小姐表示， 虽然金额不多， 但怎么就

突然多出了一笔费用呢？ 仔细查看小票以及

菜单， 才发现有所注明， 但字体较小且并不

明显。 同时， 康小姐对这笔费用也心存疑

问， 觉得商家提供服务， 收取服务费也就算

了， 但无法理解为何还要收这笔增值税。

为此， 康小姐要求酒店给出合理的说

法， 然而酒店方认为此举是“与国际接轨”，

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随后， 康小姐向浦东新

区消保委投诉， 希望能讨个合理的说法。

餐费中多出增值税

如此收费是否合理

  在接到消费者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

工作人员马上与商家取得联系。 经营者表

示， 菜单上对附加收费有提示， 已经尽到了

告知义务， 没看到相关提示是消费者自己的

责任， 而且酒店多年来都是如此收费的， 不

会为了一个消费者打破惯例。

工作人员表示， 增值税是指针对商品在

流转过程中所产生的增加价值或商品的附加

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实行价外税， 也就是

由消费者负担。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增值税

是餐饮行业需要缴纳的税种， 餐饮业一般纳

税人增值税税率为 6%。 因此如本案中， 把

商品价格和服务费、 税额分开标注和结算，

商家这种收费方式其实并无不当。 但同时，

商家也必须尽到提醒和告知义务， 如在所有

的菜单上需要把该条款放在醒目位置， 字体

加大加粗； 在收银台、 进门处等重要明显位

置做出提示； 在消费者点餐以后， 服务员口

头提示消费者需支付该笔费用。

众所周知， 国外许多国家的商品价不含

税， 到结账时才把税加进去。 而我国采取的

是“税后价格”， 根据消费习惯， 结账时直

接按照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结算付款即可。 消

保委通过投诉发现， 有些餐厅为了“彰显档

次” “与国际接轨”， 在结账时加收服务费

和增值税， 而消费者觉得十分突兀， 反而会

觉得这是商家在“变相涨价” “店大欺客”，

非常影响消费体验。

消保委在此提醒部分经营者， 在经营行

为中， 应当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 同时还要主动适应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

惯， 莫要学了个不伦不类， “画虎不成反类

犬”。

（
长
按
二
维
码
可
进
入
微
信

“
法

律
服
务
”
专
属
频
道
）

本刊主笔： 金 勇

Right-protection Weekly

维权

周刊

2023 年 4 月 18 日 星期二

投诉实录

23


